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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彰化縣溪湖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9 次臨時會議事錄  

 

◎代表報到、預備會議 

 

一、報到日期：民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。  

二、報到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 

三、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    陳孟宏、黃佳惠、胡嘉俊、楊淑靜、黃秀椿、黃盡春  

    劉晚玉、楊儒海、楊舒萍、施佩怡、黃世清、楊隆芳  

    計 12 名。  

四、主  席：陳孟宏。  

五、紀錄員：陳翎筠。 

 

◎ 第 1 次會議 : 開幕典禮、報告事項、討論提案 

 

一、開會日期：民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
三、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    陳孟宏、黃佳惠、胡嘉俊、楊淑靜、黃秀椿、黃盡春  

    劉晚玉、楊儒海、楊舒萍、施佩怡、黃世清、楊隆芳  

    計 12 名。  

四、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 鎮長何炳樺、主任秘書顏明亮、民政課長巫銘仁、財政   

課長巫志龍、建設觀光課長劉信呈、農業課長陳智泓、   

社政課長楊俊雄、行政室主任張宸瑋、人事室主任劉淑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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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風室主任許建中、主計主任董芳敏、清潔隊長張家禎、   

幼兒園長張淑珠、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、零售市場管理員

徐明德、溪湖果菜市場總經理徐鉦傑、本會秘書詹秀蓮。 

    計 17 名。  

五、主  席：陳孟宏 

六、紀錄員：陳翎筠 

七、開幕典禮： 

陳主席孟宏：秘書、副座、代表會同仁、公所各課室主管大家

好！今天是第 22 屆第 9 次臨時會，代表出席人數過半會議

開始。 

八、報告事項：  

（一）報告代表席次： 

   1 號 陳孟宏    2 號 黃佳惠    3 號 胡嘉俊    4 號 楊淑靜   

   5 號 黃秀椿    6 號 黃盡春    7 號 劉晚玉    8 號 楊儒海    

   9 號 楊舒萍   10 號 施佩怡   11 號 黃世清   12 號 楊隆芳 

（二）報告議事日程： 

 詹秘書秀蓮：10 月 21 日星期一：報到、預備會議；10 月 22 日 

 星期二：第 1 次會-開幕典禮、報告事項、討論提案；10 月

23 日星期三：第 2 次會-討論提案、臨時動議、閉會。本次    

議事大要是公所提出的 3 個提案，各位代表對這個議程有   

意見可以提出來。 

陳主席孟宏：若是沒意見，會議開始，第 1 案。 

 

九、討論提案： 

鎮長提案第 1 號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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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：民 政 

案由：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彰化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本鎮第四

公墓全民運動館 /國民運動中心預定地「環境除草維護

計畫」經費計新臺幣 15 萬元整，俟 114 年度追加減預

算或 115 年度預算編列時辦理轉正（收支併列）。 

詹秘書秀蓮：理由與辦法如書面，請大家審議。 

陳主席孟宏：民政課長。 

民政課長巫銘仁：問候語（略），有關本案鎮長率課室主管到

縣府去爭取各項的補助，那時候提起縣府就允諾補助經費 15

萬元來執行環境除草維護計畫，請貴會審議，謝謝！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代表有意見嗎？如果沒有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鎮長提案第 2 號案 

類別：零售市場 

案由：為辦理本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三樓閒置空間活化利用，

擬辦理標租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詹秘書秀蓮：理由與辦法如書面，請大家審議。 

陳主席孟宏：零售市場。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問候語（略），零售市場報告，本案

預計租期為 10 年，依據彰化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七十

七條第二項規定，鎮有土地之處分設定負擔或為超過 10 年 

期間之租賃，應由鎮公所送鎮民代表會審議同意，本所為  

活化鎮有財產 -溪湖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閒置空間，提升  

公有財產運用效能及擴大民間參與，積極活化公有資產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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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造永續財源，經考量本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已完成多目標

使用及本鎮力推社區普設照顧關懷據點，基於對失能或失智

的長輩社區照顧量能仍有不足，若能積極活化公有資產，  

提供民間活化利用，建構優質環境造福老人福利，本案用途

預計標租給日照中心，年租金新臺幣 35 萬元整，地價稅及

房屋稅都由廠商負擔本所不需任何成本，本案提請貴會審議。

另補充報告，目前零售市場二樓已於 113 年 8 月 26 日標租

給通行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健身房的生意，年租金 84 萬元，

租期為 5 年，回饋機制為約 100 坪的乒乓球館供溪湖鎮民  

使用，目前正在裝修當中，預期 12 月中旬健身房即可開業，

乒乓球館也能夠如期來使用，謝謝各位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代表對本案有意見嗎？晚玉代表。 

劉代表晚玉：市長，這個要租給人家，是不是用公開招標方式？ 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是，沒錯。 

劉代表晚玉：對喔！時間可以拉長一點，因為雖然他們是日照，

我們又用最低價，一個月租 2 萬 9,000 元，我們用這麼低的

價格要做什麼，你就是公開招標時間拖長一點，讓一些有  

想要做這個地方的人，讓他們來競標，我們的租金可能可以

提高。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好。 

劉代表晚玉：因為這個大部分都是私人的，私立的來標不是   

我們自己要經營，我們自己要經營就隨便沒關係，租金也  

沒有關係，但是這都是一般民間來標的，我們開放給大家，

時間拉長一點讓大家競標，我們租金可能可以提高一點。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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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代表晚玉：好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市長我補充請教一下，這應該都會設電梯嘛！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會設電梯，如果三樓是租給日照中心，

他就會替我們做電梯，我們要求他要做到四樓，若是要去  

四樓，三樓會不能出入，所以一定要做到四樓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希望你再建議一下，這是公共空間，以後若是二、

四樓都他要用的時候，不能說他自己花的只有他自己能用！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好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因為本來就是，我們的公共空間，以後三樓他租

40%剩下 60%，不可以中間圍起來只有他在使用而已，那邊  

若是有發生什麼意外，要喊救命也來不及。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好，是。 

陳主席孟宏：針對這些消防通道一定要做好。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好。 

陳主席孟宏：雖然是社會福利，對我們公有財產的土地出租，

到底回饋給什麼人，回饋機制要寫好。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好的。 

陳主席孟宏：提供溪湖鎮民優惠的方案如優先給溪湖鎮民就業

機會及優惠去使用的人。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好。 

陳主席孟宏：若承租契約寫好，要送代表會審議通過。 

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：是。 

陳主席孟宏：本案各位代表還有意見嗎？若沒意見，本案    

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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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決：照案通過 (租 賃 標 案 決 標 後 ， 契 約 內 容 需 提 案    

送 代 表 會 審 議 通 過 後 ， 始 可 簽 訂 契 約 )。 

 

鎮長提案第 3 號案 

類別：圖書館 

案由：請 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彰化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 113

年親子假日電影院暨兒少權益宣導活動計畫」經費計  

新臺幣 27萬元整（縣府補助 8萬元，本所自籌 19萬元），

俟 114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編列時辦理轉正

（收支併列）。 

詹秘書秀蓮：理由與辦法如書面，請大家審議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圖書館館長。 

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：問候語（略），有關本案是鎮公所跟    

鎮立圖書館為了推廣親子家庭關係能夠融洽，以及提升民眾

關注兒少的權益，因此我們規劃辦理了本次的 113 年親子  

假日電影院暨兒少權益宣導活動，這個活動預計運用本鎮的

公開場域，用我們的大突運動公園以及湖東運動公園，預計

在本年度先試辦兩場，預估所需的經費為 27 萬元，經過向

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申請補助之後，也很榮幸的能夠獲得縣府

挹助經費補助，其餘的部分由本所自籌，活動的時間是規劃

在 10 月 27 日禮拜天以及 11 月 16 日禮拜六總共兩場，視   

今年度辦理情形，如果鄉親反應熱烈明年會再擴大辦理，或

是參考其他鄉鎮成功的經驗，讓活動可以更加的多元，也  

懇請代表能夠此案預算通過，同時也敬邀主席還有副座跟 

各位代表一起參與本次的藝文活動，謝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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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主席孟宏：代表對本案有意見嗎？如果沒有，本案照案    

通過。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十、臨時動議： 

陳主席孟宏：盡春代表。 

黃代表盡春：問候語（略），本席有一件有關鎮民在反映跟    

禮儀公司在反映，第三公墓納骨塔的位置不足，它只有朝南

的位置還有，小的位置，朝東、朝西、朝北的塔位已經滿了，

那是禮儀社遇到我在跟我說，叫我一定要跟公所這邊反映，

本席希望公所要趕快辦理三樓跟四樓隔間的工程，方便可以

讓喪家順利來進塔，因為民俗有座向的關係，請公所這邊  

趕快下去辦理隔間的工程，才不會耽誤到喪家進塔的時間，

課長你這邊是不是去了解，禮儀公司跟民眾在反映是不是 

這個原因，他所講的是現在只有朝南的位置，朝東、朝西、

朝北都已經滿了，小的位置不是大的位置，大的位置還有，

可以研究看看，不然我們再來要開定期會了，若是可以再提

計畫出來，讓代表會審議通過做這個工程，以上。 

陳主席孟宏：課長。 

民政課長巫銘仁：民政課報告，我們在主管會報的時候就針對

這個有跟鎮長報告過，經過統計就像代表說的，它的骨骸櫃

還剩下滿多的，骨灰櫃剩差不多 540 幾個櫃位，我們評估   

起來大概還可以支撐個兩年，如果在財政許可再來編列預算，

再繼續來做三、四樓。 

黃代表盡春：是。 



 
8 

 

民政課長巫銘仁：風水師說的，其實以前也有這個問題，說    

找不到適合的方向座位，依我們的習俗，可以在骨灰罈下面

放一個紅色的托盤，那就是尚未合他定位。 

黃代表盡春：寄位就對了。 

民政課長巫銘仁：對，先把它放著，隔年再扶正，可以採取這

個方式，因為我們三、四樓要花起來可能也不少錢，可能依

現在的估價，以前做大概 2,000 多萬元，依現在的價位應該

會起碼漲個兩至三倍，所以到時候要看鎮公所的鎮庫的財政

狀況再來規劃。 

黃代表盡春：我是說這早跟晚都要做的工作。 

民政課長巫銘仁：對。 

黃代表盡春：他們就有這個反映，在寄塔的當中人家就在反映

他們明年可能要再忙一次，所以覺得很困擾，現在的人後輩

都出外，為了以後要再找位置大家再回來，才希望公所這邊

趕快處理這個工作，早晚也是要做這些工作，倒不如我們  

若是預算許可，可以趕快來進行，以上，謝謝！ 

陳主席孟宏：晚玉代表。 

劉代表晚玉：民政課長，黃代表在說這個納骨櫃的問題，在   

前朝黃鎮長的時候，他也有曾經提出來要做，那時候我們  

主席有算過，那時候還用差不多 8 年，要用還夠位置那時候

還很多，我們現在做簡易禮儀廳要花很多錢，如果要做先  

評估我們的財源是否夠，你使用的到底是要這一、兩年而已，

我記得那時候有統計過，我們大概了解一下 8 年還有地方放，

如果真的執意要做要全部清算。 

民政課長巫銘仁：這當然我們會評估，要看公所的財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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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代表晚玉：對啊！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簡易禮儀廳，又花錢下

去差不多 1 億 3,000 多萬元，所以再注意看看若要做，確實

的位置還有多少要估出來。 

陳主席孟宏：課長再麻煩你先辦清查，可以用的塔位先清查  

一下數量。 

民政課長巫銘仁：這之前我們都有抓過。 

陳主席孟宏：不要編 7 千 9 百多萬是不會過哦！還有其他意見

嗎？佩怡代表。 

施代表佩怡：問候語（略），想請問圖書館，館長我們現在的

正式人員跟臨時人員有多少？ 

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：問候語（略），報告佩怡代表，目前     

圖書館的人力，正式人力是兩位，臨時人員五位，晚上跟   

假日的兼差計時人員兩位，再加上臨時的替代役男一位，  

一位跟勞動部申請的短期專案人力，合計總共是 11 位人力。 

施代表佩怡：我們每年編列值夜班的人員還有假日人員，這個

經費是人力不足還是有其他原因？ 

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：報告佩怡代表，我們圖書館早期的時候

沒有編列計時人力，因為當時圖書館沒有開放夜間，為了  

提供鎮民可以更多時間使用圖書館的藝文空間，因此圖書館

開放到晚上 9 點，我們延長了圖書館的開放時間之後變成   

人手不足，因為晚上也要有人在那邊顧著，加上六、日是   

我們圖書館人潮最多的時刻，因此我們才會編列計時人員在

晚上還有六、日時能夠協助，減輕我們同仁的負擔。 

施代表佩怡：你們人員調配有困難嗎？ 

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：報告代表，我們溪湖鎮的人口有 5 萬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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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我們進出館人數在全彰化縣 26 鄉鎮來講，我們是排名

在前 5 名的，表示溪湖圖書館的使用率滿高的，現在的人力

配置來說，確實是滿緊蹦的，我覺得可能人力可以再調整或

是增加的空間調整。 

施代表佩怡：我們圖書館現在有多少志工，對於這些志工的   

安排又是如何？ 

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：報告代表，志工隊成立之後他們有分組，

目前配置在圖書館組的，就我掌握約 20 位，他們運作的    

方式可能每天上午或者是下午的時段，在圖書館開館的時候

會兩個人一組來圖書館協助我們的工作，目前安排志工的 

工作內容，因為溪湖圖書館的館藏量達 10 萬本以上，我們

一、二、三樓都是書庫，讀者借還書的量很大，我們原則上

會請來幫忙的志工協助將櫃台收受沒有問題的書，把它上架

排列整齊，以及其他一些臨時的工作，可能協助整理出架，

或是一些臨時交辦的工作。 

施代表佩怡：對於志工的工作安排，你們要有一個規範出來，

你們也比較好管控，畢竟我們給志工的福利也很不錯。 

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：是，謝謝代表的建議，我們會參考像    

彰化市或者員林市圖書館，他們規模更大，在志工的運用上

更有制度，我們會去參考其他館的做法，針對志工人力可以

做更明確的規範避免人力的閒置，謝謝代表。 

施代表佩怡：最後一點，有聽到我們圖書館到了 4 點就冷氣關

掉準備下班，趕快叫學生到樓下，有沒有這個事情？ 

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：報告代表，圖書館裡面的冷氣講白話  

一點，從開門開到關門為止，我們二樓、三樓書庫目前是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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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到下午 5 點，我想如果有 4 點就關閉的這個說法，應該

是誤會，因為這個離關門的時間差太多了，但是我們內部的

管理上面也會再加強，我們目前的做法一律都是等到 4 點 50

分過後，才會陸續去關閉各樓層的燈光，或者是空調還有  

循環扇等等，這部分謝謝代表的建議，我們一定會內部再  

加強宣導，而且也會明確的讓讀者知道各個樓層的使用時間，

我們目前都會跟讀者建議，如果晚上還有需要使用，可以  

移到一樓的空間，因為我們一樓的空調會一路開到晚上 9 點

閉館為止，希望可以提供民眾、鄉親們一個更好的使用時間，

謝謝！ 

施代表佩怡：就是希望你們要有明確的制度，也要確實執行。 

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：是，謝謝代表。 

施代表佩怡：好，以上。 

陳主席孟宏：館長我補充一下，佩怡代表在說的這個問題，    

去年就跟你建議了，我們溪湖圖書館是彰化縣獨一無二的，

我們現在人員也都滿額都補滿了，結果大家都要上到 5 點  

前下班，假日沒有要上班，晚上沒有要在那裡，所以才再開    

一個計時人員，你們裡面一定要有一個制度，不可以一個人

去顧一樓，監視器全屏都看得到，有的會去那裡讀書，不要

把人家當作小偷在顧，自己的人大家都上 5 點前，剛才說   

冷氣 4 點要關那就是要趕 5 點下班的，5 點後又請計時人員

來，沒有這種制度的，今年審預算應該將那一條刪掉，那是

多花的你了解意思嗎？ 

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：是。 

陳主席孟宏：我們的制度請人來是要跟著我們班表走，不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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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那種行政首長有壓力的，不然現在大家也可以，你若是

要上早上的，下午我們不就再請人，還有那個辦公室已經有

編預算叫你們移下來，你們在樓上天高皇帝遠，若真的要離

那麼遠的，就要去垃圾場，那裡離最遠不用人家看。 

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：是。 

陳主席孟宏：各位代表還有其他意見嗎？沒有的話，今天開會

到此，下午自行下鄉考察。 

補充一下，因為今天審完了明天 10 點在代表會集合出發，要

去第六公墓看墓地清理後要做民間停車場，讓當地民眾停車，

還有溪湖國中週遭的通學步道施工情形。 

 

十一、閉會。 

 

◎ 第 2 次會議 : 下鄉考察 

一、開會日期：民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 

三、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：  

    陳孟宏、黃佳惠、胡嘉俊、楊淑靜、黃秀椿、黃盡春  

    劉晚玉、楊儒海、楊舒萍、施佩怡、黃世清、楊隆芳  

    計 12 名。  

四、主  席：陳孟宏。  

五、紀錄員：陳翎筠。 

六、下鄉考察 


